
吉林省 自然资源厅
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m项
整改任务验收销号意见

zO26年 2月 5日 ,省 自然资源厅组织专家对我省第二轮中

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32项整改任务进行了验收。经查阅有关

材料并经认真讨论,形成意见如下:

一、督察反馈问题

矿山修复进展缓慢。吉林省历史遗留矿山多,大部分矿区地

形地貌破坏严重,矿区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进展缓慢。根据 《吉

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(⒛ 16— zOzO年 ,,9,到 ⒛⒛年,矿区土

地复垦面积应达到 80O0公顷以上,实际复垦 5390公顷,仅完成

目标任务的 67.4%。

二、整改目标

科学编制生态修复规划,加快推进我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

复,到 ⒛25年完成 “十四五”期间规划确定的历史遗留矿山修
复面积 5500公顷。

三、整改完成情况
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意见反馈后,我厅坚持立行立改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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迅速制定整改方案、细化整改措施、落实整改责任,加快推进整

改落实。一是摸清我省历史遗留矿山底数,⒛21年组织开展全省

历史遗留矿山核查,核查图斑 1.51万个,为制定矿山生态修复

行动计划奠定坚实基础。二是依据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成果,⒛ 22

年组织编制
“
十四五
”
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,

确定生态修复目标,明确年度工作计划,组织各地编制市县级生

态修复规划,落实省级分解指标。三是 2023年制定 《吉林省历

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管理办法》和《吉林省历史遗留矿山自

然恢复验收指南》,zO24年制定 《吉林省历史遗留矿山转型利用

验收指南》。⒛23年起组成督导组,多次赴全省各地区开展督导

检查,督促地方政府和部门按照计划开展历史遗留矿山治理工作。

四是 2023年积极争取到白山市江源区和辽源市两个国家历史遗

留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,指导各地推进财政资金支持的历史遗

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建设,吸引社会各方投入,加快推进历史遗

留矿山生态修复。

截至 zO25年 12月 底,全省已完成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面

积 6652.64公 顷,已超额完成国家 55O0公顷修复治理任务。

四、验收结论

省自然资源厅已全面落实《吉林省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

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》第 32项整改任务各项整改措施 ,

达到整改目标要求,原则同意此项整改任务通过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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